《云和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
清理结果的通知》的政策解读

1、 [bookmark: _GoBack]起草背景
  根据《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72号）第二十九条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应当每隔两年对本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组织全面清理。2023年6月对本单位的行政规范性进行了全面定期清理工作。
   二、制定依据
  《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72号）
   三、文件内容解读
   （一）明确云和县农业农村局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5件。
   （二）对关于印发《云和县农业局农业项目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等2件文件因有效期满宣布失效和决定废止。
四、施行时间
本通知为每隔两年一次的全面清理结果的公布，主要内容为宣布继续有效、废止、失效的文件目录，为更好保障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及重大公共利益，文件于2023年8月31日起施行，不设置30日的宽限期。
五、解读机关及联系方式
   解读机关：云和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方式：0578-5526358

